期刊出版品授權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
授權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甲方：                                             (期刊出版單位)
乙方：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執行單位為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 授權標的為甲方出版之期刊內容，刊物清單詳如附件。
2、 授權範圍
(1) 甲方同意無償將「授權標的」之數位資料、全文檔案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乙方收錄進所建置之「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
(2) 甲方同意依乙方「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之供閱機制無償提供利用；或透過網際網路公開傳輸或其他形式，提供使用者進行檢索、瀏覽、下載、傳輸、列印等非營利目的之學術研究使用。
3、 為促進出版品之能見度及使用，甲方同意提供期刊電子全文，且有權自主選擇是否利用乙方平台之投審稿系統，強化學術資料數位化的處理效能。乙方負責系統之建置與維護，並協助甲方將書目資料建檔、核對、上傳與更新等事宜。
4、 甲方得於契約期間內隨時終止授權，但需於十日前以書面或是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乙方。
5、 甲方所授權乙方之資料均為合法且已獲作者授權，惟乙方將甲方授權公開利用之資料提供線上閱覽後，甲、乙任一方收到第三人侵害著作權之通知或有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疑慮時，應儘速通知他方，雙方應協力採取保全行動或法律程序之進行，以確保雙方共同之權益。如有第三者或作者提出任何主張，乙方將於接到主張通知、或於得到甲方告知後，儘速停止相關資料之網路公開傳輸。
6、 雙方同意指派專員負責數位內容著作推廣事宜，並填具聯絡人資訊如下，雙方聯絡人如有更動時，應即時通知他方：
甲方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乙方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7、 契約解釋原則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解釋之。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據法。
本契約任一部分若經解釋認定無效，並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效力。
8、 管轄法院
甲乙雙方同意，本契約、或因本契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應依誠信原則協商解決。
若因本契約涉訟，雙方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9、 授權書一式二份，雙方各留存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授權刊物清單
	期名
	ISSN
	刊期/發行日期

	期刊名(範例)
	XXXX-XXXX
	第 XX 卷 XX 期(民oo年o月o日) -

	
	
	

	
	
	

	
	
	


註：
「刊期/發行日期」填寫範例：第 1 卷第1期(民 56 年 1 月)至第 39 卷 2 期(民 96 年 12 月)。若後加連字號＂-“ 表後續出刊之期別將自動列入授權範圍。

1. 契約有效期間內，如遇授權標的名稱變動，甲方專責人員應主動通知乙方， 並更新「授權刊物清單」之內容。惟期刊名稱變動但 ISSN 不變時，視為同一授權標的。
2. 乙方得利用甲方授權期刊內之全部或部份著作(依授權清單)。如有著作授權較複雜之情形，由甲方提供部份著作授權清單，一併視同授權標的內容。
3. 契約有效期間內，甲方新發行且未列入本授權刊物清單內之期刊，可自由選擇是否加入授權標的中；若選擇加入，由甲方專責人員書面通知乙方更新「授權刊物清單」之內容。
4. 如未列在授權範圍內之刊期或論文著作，僅供乙方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中檢索。
